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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级全体毕业班学生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返校，领取毕

业证和整理档案资料后当天离校。 

（二）2018 级学生返校安排 

1.星湖校区 2018 级学生分三批次返校： 

第一批：2020 年 5 月 20 日，2018 级商学院、建筑工程学院

学生返校；第二批：2020 年 5 月 25 日，2018 级计算机学院、艺

术学院学生返校；第三批：2020 年 5 月 29 日，2018 级财经政法

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文化与传播学院、外语学院、健康与家政管理

学院学生返校； 

2.大旺校区一批次返校：2020 年 5 月 21 日，2018 级智能制

造与汽车工程学院学生返校。 

（三）2019 级学生安排 

2019 级本专科学生本学期暂不返校，继续进行线上教育。 

（四）其他安排 

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学生本学期暂不返校，将依照上级指令另

行确定返校时间；正在发热或有疑似症状的学生暂缓返校，身体

恢复后再申请返校。 

二、学生返校要求 

（一）正常返校  

1.返校前 14 天健康打卡情况。学生须在粤省事平台连续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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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健康申报打卡 14 天，持有可正常通行的绿色粤康码。期间无

发热和呼吸道症状，没有与境内外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密切接

触情况。 

2.准备必要的防疫和生活物品。学生在返校前准备返校途中

使用的医用防护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。建议学生在居住地自行购

买医用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，并准备返校后个人使用的饭盒等物

品。 

3.经所在学院审批同意返校。返校前需通过易班系统向所在

学院辅导员提交返校申请，并主动在易班系统填报个人返校交通

方式意向调查表，同时报告假期的生活、旅行情况和返校前 14

天健康监测情况以及与境内外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接触情况

等信息。申请通过后方可返校。  

（二）暂缓（延迟）返校   

1.返校前 14 天内出现发热、腹泻或呼吸道症状的学生，暂

缓返校。暂缓返校期间，学生经当地医院就诊治疗，排除新型冠

病毒感染并在身体康复后，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返校。返校后

须接受健康体检并进行隔离观察后再安排上课。 

2.未在粤省事平台中连续健康打卡 14 天的学生，暂缓返校。

暂缓返校期间，需完成连续健康打卡且健康信息显示为正常后，

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返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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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返校当天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者，应马上就近到附近医院

发热门诊进行排查，暂缓返校。同时向辅导员报告，申请延迟返

校。  

4.因无法买到规定时间段的返程票，而不能准时返校的学

生，需提前 2 天向学院申请延迟返校。 

（三）学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回到学校，提前将返校途中乘坐

的所有交通工具的具体情况如实报送所在学院，并保留好相关票

据以备核验；自驾返校的也应提前报备。  

（四）学生到校后，遵守进校管理要求，返校当天一律只能

由西门进入学校，其他校门暂不开放通行和入校。  

（五）返校学生到达学校西门门口后，须个人间隔 1.5 米以

上，依次排队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和扫码等相关检查，经允许后方

能进校。 

（六）大旺校区学生返校的有关要求，由大旺校区管委会另

行制定。 

三、返校途中个人防护措施及注意事项 

1.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校。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；随时

保持手部卫生，减少接触交通工具的公共物品或其他部位；接触

公共物品、咳嗽手捂之后、饭前便后，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和流动

水洗手，或者使用免洗洗手液清洁手部，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；






